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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黎巴嫩的教派分权体制是中东地区协和式民主政体的典

型代表，德鲁兹派在这一体制的起源与形成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1943 年独立以来，黎巴嫩的协和式教派政体经历了 “建立 － 维系 － 崩

溃 － 重建”的完整循环。受限于制度固有缺陷、外部政治环境、教派

内部政治动力及独特历史经验等因素的复杂影响，黎巴嫩德鲁兹精英的

政治参与模式也经历了由体制内传统派系政治、体制外激进左翼政治、

国家崩溃时期的教派武装割据，最终回归体制内教派政治的循环。黎巴

嫩德鲁兹派的案例表明，协和式政体设计虽能基本保障少数族裔群体的

政治参与，但由于多重原因在稳定性方面存在重大隐患，其经验教训值

得中东多族群国家在危机解决、体制重建中适当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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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100871)。

自 2010 年底中东变局以来，随着中东地区传统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态发生

剧变，① 寻求某种能够整合并表达多元宗教、族裔、社会群体利益的政治体制

或制度安排，已成为中东多族群国家所面临的最迫切政治挑战之一，这一点

对于尚在寻求危机解决方案的叙利亚、也门等国而言尤其如此。在这一背景

下，作为中东政治文化多元性最典型案例的黎巴嫩及其制度设计也再次进入

·76·

① 唐志超: 《中东新秩序的构建与中国作用》，载《西亚非洲》2014 年第 5 期，第 67 ～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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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研究者的视野。

黎巴嫩是中东地区教派、族裔构成最为复杂的多族群国家之一。当前得

到黎巴嫩政府官方承认的教派或族裔群体共 18 个，但就人口规模、政治影

响、历史作用而言，基督教马龙派、伊斯兰教逊尼派、什叶派，以及德鲁兹

派构成了黎巴嫩国内最重要的四大政治力量，这四大教派间的互动很大程度

上塑造了黎巴嫩国家形成及政治制度建构的进程。现代黎巴嫩的政治体制通

常被称为“教派体制”或“教派分权体制”，而在政体理论、民主政体类型学

中，黎巴嫩则被政治科学家公认为 “协和式民主” (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的典型案例。根据美国政治学家阿伦·利普哈特 ( Arend Lijphart) 的定义，协

和式民主政体有四大特征: 各社群精英组成的大联盟政府; 相互否决原则;

在政治代表、公职任命和公共财政配置方面的比例制原则; 各社群在内部事

务方面享有高度自治。① 那么，在黎巴嫩协和式教派政体框架内，各主要社会

集团是否都实现了有效的政治参与? 其中少数族群的利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体

现? 这一制度设计的运行情况和稳定性又如何? 是否可以作为周边国家在政

治改革甚至危机解决中借鉴、效仿的模板? 鉴于德鲁兹派在近现代黎巴嫩政

治进程中的重要角色和独特地位，本文将聚焦于独立后德鲁兹精英政治参与

的表现及其历史变迁，进而考察协和式制度设计对精英政治参与及政体稳定

性的影响，以期回应当前中东多族群国家所面临的危机解决、制度设计与政

治稳定等现实与理论关切。

德鲁兹派与黎巴嫩教派分权政治体制的确立

黎巴嫩现代国家及其教派分权体制的形成，是黎巴嫩独特的社会文化生

态、各教派政治精英政治利益、文化认同相互碰撞，以及欧洲殖民势力在该

地区长期争夺、博弈的综合产物。在这一复杂的发展演化进程中，德鲁兹派

一直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德鲁兹派由什叶派伊斯玛仪支派裂变而来，

其渊源可追溯至 11 世纪初期一个以神化法特梅王朝哈里发哈基木·比·艾姆

里拉 ( 996 ～ 1021 年在位) 为核心信条的膜拜团体。至奥斯曼帝国时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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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 阿伦·利普哈特著: 《多元社会中的民主: 一项比较研究》，刘伟译，上海人民出版

社，2013 年版，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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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兹派已定型为一个基于山区定居农业村落中氏族亲缘纽带、具有世俗 － 宗

教双重权威结构、带有强烈异端色彩的信仰 － 血缘群体。当前，中东地区德

鲁兹派人口总数约 96 万，分布于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约旦等四国。黎

巴嫩德鲁兹派人口总数约 35 万，占黎巴嫩总人口的 5. 6%，① 主要分布于黎巴

嫩山省的马腾、巴耳卜达、阿莱、舒夫，纳拜提耶省的麦尔季欧云 － 哈斯拜

亚、贝卡省的拉什亚等 6 个次级行政区以及贝鲁特市。尽管人口规模有限，

但是德鲁兹派在黎巴嫩政治发展进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麦耳尼家族统治时期 ( 1516 ～ 1697 年) ，德鲁兹封建领主集团一直是黎

巴嫩山地区主导性的政治、军事力量。谢哈卜王朝 ( 1697 ～ 1842 年) 中后

期，基于一系列复杂的内外部因素，基督教马龙派在人口规模、经济实力、

政治组织能力、外部资源等方面逐渐取得全面优势，德鲁兹封建领主阶层的

政治主导权受到严重挑战，双方矛盾最终爆发为 1841 年、1845 年和 1860 年 3

次德鲁兹教派与马龙派教派的冲突。奥斯曼政府和欧洲列强为协调两教派间

的利益冲突，先后设计了 1845 年 《沙基卜条例》框架以及 1864 年 《组织条

例》框架，黎巴嫩山地区的政治组织形态也先后经历了过渡时期的 “两自治

县” ( 1845 ～ 1860 年) 和国际共管下的 “黎巴嫩山自治省” ( 1861 ～ 1915 年)

两个阶段。两自治县和自治省时期，黎巴嫩教派政治的 3 条核心原则———人

口教派认同的政治化、行政司法职位分配的比例制原则、教派比例性的选举

制度已基本成型，德鲁兹派和马龙派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法国委任统治时期 ( 1920 ～ 1943 年) ，黎巴嫩作为现代国家的雏形及其

教派分权体制最终得以确立。一方面，法国委任统治政府在 1926 年宪法中将

作为自治省政治遗产的政治教派主义原则与欧洲式的议会制宪政框架结合起

来，奠定了现代黎巴嫩的协和式教派分权政体; 另一方面，法国委任统治政

府将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黎巴嫩沿海城市、贝卡谷地、阿米勒山等地区并入

其新成立的“大黎巴嫩”，既划定了现代黎巴嫩的地理范围，也极大改变了这

一新政体内的权力结构: 至少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逊尼派与马龙派精英围

·96·

① CIA，The World Factbook: Lebanon， https: / /www. cia. gov / library /publications / the － world －
factbook /geos / le. html，2016 － 11 － 19. 根据 1932 年黎巴嫩政府最后一次官方人口普查数据，1932 年黎

巴嫩常驻人 口 总 数 785 729 人，其 中 德 鲁 兹 派 人 口 53 047 人，占 该 国 总 人 口 的 6. 75%。See Sa
‘idHimadeh，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Syria，Beirut: American Press，1936，pp. 408 － 411，Ap － pendix
I，C － 1 ＆ C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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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政治经济利益、对外关系、文化认同等方面的斗争，构成了 “大黎巴嫩”

政治生活的主线，德鲁兹精英政治影响力则遭到极大削弱。此外，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期战场局势的变化以及英、法殖民帝国在黎巴嫩的争夺，主导了黎

巴嫩国内权力斗争的进程，最终塑造了战后黎巴嫩国内的权力分配格局及作

为其制度保障的宪政框架——— 《民族宪章》。

1943 年的 《民族宪章》、独立后经修订的黎巴嫩 《宪法》以及 1950 年

《选举法》，共同构成了黎巴嫩协和式教派政体的最终形态。首先，在制度设

计层面，《民族宪章》确立教派分权的政治体制，其中 “共和国总统为马龙

派，议长为什叶派，总理为逊尼派; 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在议会议席的比例

是 6∶ 5”。① 其次，修订后的黎巴嫩宪法继续保留了法国委任统治政府设计的

总统制政体，同时维持了对各教派在宗教、文化领域的广泛自主权，具体由

黎巴嫩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将各教派传统的司法、宗教机制加以系统化和制

度化。最后，与教派分权的政体设计相对应，独立后的黎巴嫩政府自 1950 年

《选举法》以来延续了自治省和委任统治时期教派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机制。可

见，精英集团的大联盟性质、政治代表的比例制原则、各区块在社群事务中

的自主权等协和式政体的要素，在黎巴嫩教派政体中基本俱全。然而，正如

后文将表明的，《民族宪章》版本的黎巴嫩教派分权体制绝非协和式民主的完

美范本，这一制度设计的特性和缺陷也将成为我们理解黎巴嫩政治精英行为

模式乃至政治稳定性的关键。

现代黎巴嫩政治进程中德鲁兹派的政治参与

在战后黎巴嫩复杂的政治进程中，受国内政治力量平衡、外部地缘政治

环境、教派内部派系竞争乃至政治精英个人动机等因素影响，黎巴嫩德鲁兹

精英的政治参与模式经历了 4 次明显转型。

·07·

① 吴冰冰: 《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58 ～ 259
页。米歇尔·科尔 ( Michael Kerr) 指出，1943 ～ 1947 年黎议会议长曾由什叶派、希腊东正教派、希腊

天主教派领袖轮流出任，直至 1947 年由什叶派出任议长一职的传统才最终确立。See Michael Kerr，
Imposing Power － sharing: Conflict and Coexistence in Northern Ireland and Lebanon，Dublin，Portland，OＲ:

Irish Academic Press，2006，p.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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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从传统家族政治转向现代政党政治、泛阿拉伯政治 ( 1943 ～ 1958 年)

黎巴嫩独立初期，以奈琪拉·琼布拉特、麦吉德·艾尔斯兰为首的德鲁

兹琼布拉特和雅兹别克两大派系重要领袖基本延续了传统家族政治的参与模

式，以教派领袖传统权威作为主要权威来源，组织形态上主要依靠带有明显

地域性、教派性的庇护网络，国内政治层面注重与传统教派精英集团特别是

马龙派领袖的合作。究其原因，首先，《民族宪章》框架内马龙派和逊尼派在

权力平衡中占有明显优势，德鲁兹派精英很难摆脱在全国性政治中的依附性

角色。其次，黎巴嫩独立后的选举机制进一步挤压了德鲁兹精英的政治自主

性，德鲁兹派领袖必须通过与同选区内其他教派领袖达成政治联盟，才能确

保自身的选举利益和政治影响。最后，在教派内派系政治层面，独立后雅兹

别克派系成为比沙拉·扈里政府 ( 1943 ～ 1952 年在任) 重点依赖的德鲁兹政

治力量。可以说，正是出于对雅兹别克派系主导地位、体制内德鲁兹派边缘

化地位，尤其是马龙派 － 逊尼派权力垄断的不满，一支以卡迈勒·琼布拉特

为代表的激进政治力量在琼布拉特派系内部逐渐崛起，最终极大改变了黎巴

嫩德鲁兹派的政治参与模式。

诉诸现代意识形态政党的组织与动员功能，是黎巴嫩德鲁兹派精英政治

参与模式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其主要推动者正是卡迈勒·琼布拉特。1949

年 5 月 1 日，琼布拉特在贝鲁特宣布建立社会进步党，该党也迅速成长为战

后黎巴嫩最重要的本土左翼政党之一。在意识形态层面，社会进步党坚持世

俗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纲领，明确提出在尊重信仰自由的前提下废除政治教

派主义体制; 在社会经济纲领层面，社会进步党提出以社会主义的 6 条基本

原则作为解决黎巴嫩社会问题的最佳良药; 在组织结构层面，参照列宁式政

党模式建立了 3 个层级的党组织结构。① 如上所述，德鲁兹精英传统的政治参

与模式决定了其政治影响的地域、教派局限性和依附性，社会进步党的跨教

派性、对社会中下层社会经济诉求的关注，显然有助于琼布拉特超越上述种

种制度性限制。在社会进步党建党初期 ( 1949 ～ 1958 年) ，该党带有社会主

义色彩的政治纲领成功吸引了黎巴嫩不同地区、不同教派的大量工人、小业

·17·

① Tareq Y. Ismael，The Arab Left，Syracuse，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76，p. 59; Michael
W. Suleiman，Political Parties in Lebanon: The Challenge of a Fragmented Political Culture，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7，pp. 216 －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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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下层贫民的支持，最终帮助琼布拉特扩大了其在议会、内阁中的影响

力。① 在教派内政治层面，社会进步党的出现不仅扭转了琼布拉特派系在德鲁

兹派系平衡中的不利位置，也推动了教派内政治动员机制由传统的领袖———

被保护人型庇护关系向政党型庇护关系转型。

同一时期，以琼布拉特为代表的德鲁兹精英开始由内向型的、保守的教

派政治转向外向型的泛阿拉伯政治，这一转型有其特定的地区、国内和教派

政治背景。在地区局势方面，1955 ～ 1958 年，随着冷战阴霾波及中东地区，

亲纳赛尔和亲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逐渐成形，黎巴嫩夏蒙政府 ( 1952 ～

1958 年在任) 摇摆于亲西方立场与中立立场之间; 在黎巴嫩国内，面对纳赛

尔主义的强大影响，黎巴嫩基督徒、穆斯林民众乃至精英阶层陷入严重分裂。

然而，最终推动琼布拉特走向夏蒙政府对立面的却是纯粹的教派性、地方性

政治因素: 在德鲁兹派系政治中，夏蒙政府公然扶植雅兹别克派系，压制琼

布拉特派系; 在传统地方政治中，夏蒙利用行政手段打击政敌琼布拉特，致

使后者在 1957 年议会选举中落败，直接威胁到其家族在舒夫地区的传统领导

权。1957 年议会选举后，琼布拉特最终加入受埃及、叙利亚支持的黎巴嫩反

对派阵营，并在 1958 年试图推翻夏蒙政府的黎巴嫩危机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可见，琼布拉特转向泛阿拉伯政治并非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而是旨在

维护其个人、家族、派系政治利益。自此，黎巴嫩德鲁兹精英开始积极参与

阿拉伯地区政治，地区及大国盟友关系成为其政治参与中的核心考量因素。

( 二) 转向亲苏、亲巴勒斯坦的激进左翼政治 ( 1958 ～ 1977 年)

1958 年黎巴嫩危机后，黎巴嫩国内政治平衡得以缓慢重建，德鲁兹精英

短期内回归了传统家族政治的模式。考虑到福阿德·谢哈卜 ( 1958 ～ 1964 年

在任) 所推行的行政与社会经济改革、温和亲纳赛尔的外交立场、派系平衡

中对琼布拉特派系的优待，至少至 60 年代中前期卡迈勒·琼布拉特对谢哈卜

主义集团都维持着“积极拥护”的立场，满足于某种 “体制内改革派”的角

色; 雅兹别克派系尽管处于劣势，但同样得到吸纳。然而，60 年代中期，尤

其是 1967 年阿以战争以来，琼布拉特与执政的谢哈卜主义集团却渐行渐远，

最终在 1970 年黎巴嫩议会选举后彻底决裂。这一过程中，琼布拉特也逐渐但

·27·

① Nazih Ｒichani，Dilemmas of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Sectarian Societies: The Case of the
Progressive Socialist Party of Lebanon，1949 － 1996，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98，p.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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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地转向了亲苏、亲巴勒斯坦的激进左翼政治。

琼布拉特转向激进左翼政治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对黎巴嫩左翼、民族主

义政治力量的整合。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黎巴嫩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弊

端开始显现，黎巴嫩国内社会经济危机不断恶化，新近迁居贝鲁特等大城市

的农村移民、高校学生、以逊尼派为主的城市下层贫民等三大群体日益政治

化、激进化，成为黎巴嫩左翼、民族主义政党政治动员的重要对象。在这一

背景下，同时出于拓展跨教派政治影响、巩固与苏联盟友关系、扩大在议会

中的政治影响等考虑，琼布拉特通过敏锐的意识形态转型、针对上述社会弱

势群体的广泛动员，完成了对黎巴嫩左翼和民族主义政党的整合，于 1972 年

成立了囊括黎巴嫩国内 15 个主要左翼、泛阿拉伯主义政党的 “爱国进步政党

与力量阵线”。琼布拉特转向激进左翼政治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其与巴解组织间

密切的政治、战略和军事盟友关系。1969 年 《开罗协议》后，琼布拉特成为

巴解在黎巴嫩国内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并于 1972 年被推选为 “支持巴勒斯坦

革命阿拉伯阵线”总书记，成为黎巴嫩国内亲巴勒斯坦势力领袖。对琼布拉

特而言，与巴解组织的盟友关系有助于提升其在黎巴嫩不同群体特别是穆斯

林民众中政治影响，削弱传统领袖权威，制衡基督教保守势力。在巴勒斯坦

各武装团体的军事支持下，琼布拉特所领导的黎巴嫩左翼———民族主义政党

联盟逐渐成为黎巴嫩国内一支潜在的强大军事力量。在黎巴嫩政府与巴解组

织关系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凭借其与各巴勒斯坦团体的密切关系，琼布拉特

在弗朗吉亚政府内的影响力不降反升。内战爆发前夕，琼布拉特已成功地集

黎巴嫩左翼———泛阿拉伯领袖、巴解组织战略军事盟友、苏联在黎巴嫩最重

要盟友等多重身份于一身，其在黎巴嫩教派政体内的影响力趋于顶峰。

自 1975 年黎巴嫩内战爆发伊始，卡迈勒·琼布拉特做出了对其个人政治

生涯乃至当代德鲁兹社群历史而言最重大的抉择: 与旧体制彻底决裂，武力

推动体制变革。早在 1975 年 8 月，琼布拉特便提出旨在废除黎巴嫩教派分权

体制的系统性改革方案; ① 次年 2 月，他最终拒绝由叙利亚政府提出的旨在对

黎巴嫩教派政体进行微调的 《宪法文件》; 3 月，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民

族运动军事力量的基础上，他开始动用叛变的黎巴嫩政府军力量武力推动体

·37·

① 即 1975 年8 月15 日发布的《黎巴嫩政治体制改革过渡方案》，See SāmīDhubyān，Al －Harakah al －
Wataniyyah al － Lubnāniyyah: al －Mādīwa － al － Hādirwa － al －Mustaqbal min ManzūrIstirātījī，Bayrūt: Dār
al － Masīrah，1977，pp. 369 －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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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变革，即便在 4 月叙利亚政府军正式介入、阿萨德多次做出和解姿态的情

况下仍坚持如是。琼布拉特之所以如此孤注一掷地坚持体制变革和 “军事解

决”，从根本上来说，首先是基于部分德鲁兹精英长期的政治被剥夺感，而这

又与教派的独特历史经验密不可分。自独立以来，黎巴嫩德鲁兹精英就对其

作为“被剥夺的建国者”而遭受的 “系统性歧视”怀有强烈不满、对 《民族

宪章》长期持质疑和批判立场，至内战前夕最终爆发为要求体制变革的激进

立场。其次，就直接原因而言，琼布拉特对当时黎巴嫩国内外政治环境的错

误解读，使其做出了叙利亚不会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民族运动联军发动

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误判，① 他也因此将当时危机视为废除黎巴嫩教派分权体制

的绝佳机遇。再次，它是基于黎巴嫩德鲁兹社群以及其家族独特的历史经验，

琼布拉特对主要政治对手马龙派有一种特殊的敌意情结，当后者越来越清晰

地成为其实现政治抱负过程中难以逾越的障碍时，琼布拉特这种反马龙派的

教派主义情结也愈发强烈。② 最后，在战略判断和教派情结之外，个人权力欲

望也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③ 应该说，与麦吉德·艾尔斯兰遵循的传统家族政

治相比，内战前夕琼布拉特的激进左翼政治模式已取得巨大成功。然而，对

于黎巴嫩国内传统政治精英、地区战略平衡乃至冷战格局而言，琼布拉特迈

出的最后一步显然过于冒险: 既有利益丛结的强大惯性、对多方战略利益的

误判、盟友关系的脆弱性，都决定了其武力推动体制变革的尝试必然以失败

告终。1977 年 3 月，琼布拉特遭不明身份的枪手伏击身亡。随着内战的深入，

德鲁兹派以及黎巴嫩激进左翼政治的黄金时代也宣告结束。

( 三) 国家崩溃、军事割据背景下的教派政治 ( 1977 ～ 1990 年)

1975 ～ 1990 年内战期间，随着黎巴嫩协和式教派分权政体的彻底瘫痪、

各教派民兵武装割据局面的固化、行政与社会服务系统的崩溃以及国内社会

经济状况的恶化，黎巴嫩陷入国家崩溃的梦魇。特殊生存环境下维护教派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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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ghūrTīmūfyīf，trans. Khayrī al － Dāmin，KamālJunblāt: al － Ｒajulwa － al － Ustūrah，Bayrūt: Dār
al － Nahār li － al － Nashr，2009，pp. 448 － 449; Kamal Joumblatt， I Speak for Lebanon ，London: Zed
Press; Westport，Conn. : U. S. distributor，L. Hill，1982，p. 77; Farid al － Khazen，“Kamal Jumblatt，the
Uncrowned Druze Prince of the Left”，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 24，No. 2，April 1988，pp. 194 － 195.

Kamal Joumblatt， op. cit. ，pp. 29，38 － 36，57; Farid al － Khazen， op. cit. ，pp. 196 － 198;

Yusri Hazran，“Lebanon’s Ｒevolutionary Era: Kamal Junblat，The Druze Community and the Lebanon State，

1949 to 1977”，The Muslim World，Vol. 100，Jan. 2010，p. 169.
ghūrTīmūfyīf，op. cit. ，p. 421; Theodor Hanf，Coexistence in Wartime Lebanon: Decline of a State

and Ｒise of a Nation，London: Centre for Lebanese Studies ＆ I. B. Tauris，1993，pp. 213，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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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与生存的核心关切，也决定了德鲁兹派精英的政治行为模式经历了剧烈转

向。首先，德鲁兹派意识形态政治迅速退潮，政治生活军事化。卡迈勒·琼

布拉特之子瓦立德·琼布拉特领导下的社会进步党迅速经历组织结构军事化、

基层招募扩大化、教派化的过程，由一个跨教派、全国性的世俗政党迅速转

变为一个教派性、地域性的准军事组织。其次，德鲁兹派政治精英放弃全国

性军事、政治目标，追求德鲁兹派割据区内的行政、经济独立。1983 年成立

的“山区民事行政委员会”逐渐填补了国家机器崩溃在社会服务、教育、治

安、司法服务等领域遗留的空白; ① 社会进步党民兵组织通过其垄断性经济活

动及庞大庇护网络，主导着德鲁兹派控制区内的就业和经济生活，教派性慈

善机构也在满足德鲁兹社群基本生活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② 再次，在意

识形态方面，德鲁兹教派由亲巴勒斯坦的左翼政治话语转向间接乃至公然的

教派主义宣传。最后，德鲁兹教派内部派系政治中合作与争夺并存。在攸关

教派生存的关键时期，如 1983 年山区战役期间，德鲁兹两大派系多次放弃政

治分歧、达成谅解与合作，同时瓦立德·琼布拉特也充分利用其军事、民事

庇护网络挤压雅兹别克派系影响力，延续乃至扩大了其家族在德鲁兹派系平

衡中的优势。

( 四) 向传统教派政治的回归 ( 1990 年至今)

经历长达 15 年的内战后，1989 年 《塔伊夫协议》基本重建了黎巴嫩协

和式教派分权政体，但仅对权力分配格局做出部分调整。根据该协议的制度

设计，德鲁兹派所占议席比重几无变化，③ 且仍与国家最高权力职位无缘。更

重要的是，《塔伊夫协议》确立了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全面主导地位。鉴于塔伊

夫格局中德鲁兹派的边缘地位、亲叙派的压倒性优势以及后冷战时期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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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Judith P. Harik，“Change and Continuity among the Lebanese Druze Community: The Civil
Administration of the Mountains，1983 －1990”，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 29，No. 3，July 1993，pp. 389 －
392.

Nazi Ｒichani，“The Druze of Mount Lebanon: Class Formation in a Civil War”，Middle East Ｒeport，
No. 162，1990，pp. 17 － 29; Fuad I. Khuri，Being a Druze，London: Druze Heritage Foundation，2004，

pp. 159，166 － 174.
独立后，德鲁兹派在黎巴嫩议会席位中所占比重情况如下: 1943 ～ 1951 年: 4 /55 席 ( 即在全

部 55 个席位中占有 4 席，占比为 7. 27% ) ; 1951 ～ 1953 年: 5 /77 席 ( 6. 49% ) ; 1953 ～ 1957 年: 3 /44
席 ( 6. 82% ) ; 1957 ～ 1960 年: 4 /66 席 ( 6. 06% ) ; 1960 ～ 1972 年: 6 /99 席 ( 6. 06% ) ; 1992 年至今:

8 /128 席 ( 6. 25% ) 。See Abdo I. Baaklini，Legislativ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Lebanon，1842 － 1972，

Durham，NC: Duke University Press，1976，pp. 8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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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格局，2000 年前包括瓦立德·琼布拉特在内的黎巴嫩重要德鲁兹领袖几

乎全部持亲叙立场，他本人也成为叙利亚在黎巴嫩国内扶植的支柱性盟友之

一。双方合作体现在黎巴嫩国内选举政治、权力分享等诸多方面: 在 1992

年、1996 年议会选举中，在叙利亚支持下黎巴嫩山省继续延用小选区制度，

从而确保琼布拉特在德鲁兹派聚居区的选举优势; 权力分享层面，后内战时

期琼布拉特长期把持着黎巴嫩难民部部长一职，难民部所控制的 “难民安置

中央基金”实际成为琼布拉特维持、拓展其庇护网络的重要资金来源。① 此

外，在叙利亚主导时期，黎巴嫩政府在重要立法、行政乃至军事职位的分配

上更为彻底地贯彻了各教派间的 “比例性原则”，且大幅增加了对包括德鲁兹

教派法庭在内的各教派宗教法庭的预算投入。应该说，在叙利亚一家独大的

局面下，以琼布拉特为首的德鲁兹精英遵循着实用主义的政治策略，已成为

受叙利亚支持的黎巴嫩教派精英网络的一部分，享有可观的既得利益。

2000 ～ 2005 年，琼布拉特与叙利亚政府及黎巴嫩国内亲叙利亚集团间的

关系却发生戏剧性转变。一方面，1998 ～ 2002 年叙利亚政府权力更迭时期，

琼布拉特与巴沙尔·阿萨德及黎巴嫩新任总统埃米勒·拉胡德 ( 1998 ～ 2007

年在任) 间关系迅速恶化，既得利益受到严重威胁; 另一方面，2001 年，尤

其是 2004 年 9 月联合国安理会在美、法两国推动下通过第 1559 号决议之后，

中东局势持续向不利于叙利亚政府的方向发展。在国内权力格局和外部地缘

政治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2000 年以来琼布拉特逐渐由亲叙利亚转向反叙利

亚立场、由既得利益的传统教派精英转变为反叙利亚在黎巴嫩霸权的急先锋，

塔拉勒·艾尔斯兰则转而成为叙利亚政府在黎巴嫩国内重点支持的德鲁兹领

袖。2005 年 2 月 14 日哈里里遇刺事件后，琼布拉特迅速成为黎巴嫩国内反叙

利亚、亲西方的“三·一四集团”的主要领袖之一。2005 年 4 月叙利亚从黎

巴嫩撤军后，黎巴嫩协和式教派政体运行的系统环境、国内权力格局发生根

本性洗牌，最终形成以逊尼派为首、亲沙特、亲西方的“三·一四集团”，以

及以真主党为首、亲叙利亚、反美的“三·八集团”两大阵营相对峙的局面。

对德鲁兹精英而言，鉴于其与任何一方外部势力都不存在深刻的利益绑定，

且不受逊尼派———什叶派教派矛盾话语的绑架，国内政治力量平衡、国际及

·67·

① Ｒola el － Husseini，PaxSyriana: Elite Politics in Postwar Lebanon，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12，pp. 114 － 115; Bassel F. Salloukh et. al. ，The Politics of Sectarianism in Postwar
Lebanon，London: Pluto Press，2015，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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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局势走向就成为其调整政治立场的最主要根据。2005 年春至 2006 年夏，

面对空前的国际压力，叙利亚及黎巴嫩国内亲叙利亚力量在政治角力中处于

守势; 同时考虑到真主党的军事力量、人口扩张、地区政治影响等方面对德

鲁兹派的威胁更为迫切，① 琼布拉特在这一阶段成为黎巴嫩国内反叙、反真主

党阵营的急先锋，雅兹别克派系则与之针锋相对。2006 年 7 月黎以战争以来，

黎巴嫩国内、地区力量平衡逐渐发生逆转，最终体现为 2008 年 5 月真主党的

军事胜利及随后黎巴嫩两大集团签订的 《多哈协议》。该协议签订后，琼布拉

特已悄然开始远离其“三·一四集团”盟友。2009 年以来美 － 叙、沙 － 叙关

系的迅速发生变化，最终推动琼布拉特完成了其政治立场的根本转向: 在

2011 年 1 月“三·八集团”倒阁事件中，琼布拉特突然宣布支持真主党，从

而也标志着他最终脱离 “三·一四集团”、转向倾向于 “三·八集团”的中

立立场，在关键时刻成为决定国内政治力量平衡的关键筹码。

2008 年《多哈协议》以来，黎巴嫩国内迟迟未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政

治格局，至 2011 年地区政治环境已再次发生剧变。在沙特、伊朗等地区大国

以及美、俄角力的背景下，叙利亚危机迅速滑向全面内战，并在邻国黎巴嫩

引发多重“溢出效应”。对黎巴嫩的德鲁兹派精英而言，叙利亚内战对黎巴嫩

国内教派力量平衡的影响、极端伊斯兰主义势力的威胁以及在黎巴嫩国内陷

入僵局的政治进程中维护自身利益，已成为其在政治决策中所考量的 3 个最

重要关切。2011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初，基于对中东地区政治气候、叙利亚

战场走势的乐观评估，尤其考虑到阿萨德政权对于维持真主党 － 叙利亚 － 伊

朗间复杂的军事训练、情报共享、武器运输网络而言至关重要的作用，② 刚刚

缓和与巴沙尔关系的琼布拉特再次回归强硬的反叙、反真主党立场，公然支

持叙利亚反对派，呼吁叙利亚德鲁兹人加入反对派行列; 基于国内家族、教

派政治的逻辑，以塔拉勒·艾尔斯兰、韦埃姆·瓦哈卜为首的雅兹别克派系

则延续了其亲叙立场。然而，2013 年下半年以来，鉴于推翻巴沙尔政府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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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Hiba Bou Akar，“Contesting Beirut’s Frontiers”，City ＆ Society，Vol. 24，Issue 2，August 2012，

pp. 150 － 172; Bassel F. Salloukh，“The Limits of Electoral Engineering in Divided Societies: Election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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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不再明朗，“伊斯兰国”、“努斯拉阵线”等遵循“定叛”① 原则的极端组织

对叙利亚、黎巴嫩德鲁兹社群的现实威胁，琼布拉特的立场已然发生微妙变

化: 在继续明确支持逊尼派反对派、与之保持必要的沟通渠道的同时，他开

始呼吁叙利亚德鲁兹派避免介入内战; 在黎巴嫩国内则缓和了与真主党的关

系，支持黎政府军、真主党对极端伊斯兰主义组织的军事打击。在黎巴嫩国

内教派政治进程中，德鲁兹派处境同样趋于艰难。2014 年 5 月，前任总统米

歇尔·苏莱曼离职后，黎巴嫩陷入长达 29 个月的总统空缺危机，在沙特 － 伊

朗地区博弈的大背景下 “三·一四集团”与 “三·八集团”无法达成共识是

危机持续的症结所在。2014 年 4 月，琼布拉特提名亨利·赫卢为总统候选人，

显然旨在使其本人控制的 11 人议会党团在两大集团间扮演 “胜负手”的角

色。然而，随着黎巴嫩两大集团间的不平衡性迅速凸显，2016 年 10 月哈里里

最终与真主党主导的“三·八集团”达成妥协，支持后者的候选人米歇尔·

奥恩当选总统，琼布拉特则最终被动地转向支持奥恩。可以说，在黎巴嫩国

内政局一家独大的背景下，德鲁兹派已然失去了发挥政治平衡器的空间。正

如 2016 年 9 月琼布拉特接受卡内基中东中心 ( Carnegie Middle East Center)

采访时所暗示的，顺应当前的地区权力格局、避免陷入教派冲突的泥潭、在

现有政治框架内维护本教派的生存和政治利益，已成为包括黎巴嫩德鲁兹派

在内的中东地区少数族裔所面临的最现实的选择。②

纵观黎巴嫩 70 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德鲁兹派一直是黎巴嫩国内政治生活的

重要参与者，在黎巴嫩协和式教派政体中长期扮演着远超其人口规模的角色。

在这一漫长历史进程中，国内政治力量平衡波动、外部地缘政治环境变化、教

派内部派系竞争等因素，是推动黎巴嫩德鲁兹精英政治参与模式发生转型的重

要动力。

黎巴嫩协和式政治民主下教派分权制存在的问题

黎巴嫩教派分权制政治发展模式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实践，就效果而言，

黎巴嫩协和式教派政体对黎巴嫩精英政治参与及国家政治发展稳定性的影响

·87·

①

②

“定叛” ( takfīr) 意为“判定 ( 或认定) 某人为不信道者或叛教者”，参见陈嘉厚等: 《现代

伊斯兰主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49 页。
Michael Young，“Survival of the Fittest”，http: / / carnegie － mec. org /diwan /64574，2016 －1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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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复杂的。在积极作用方面，1943 年《民族宪章》框架将黎巴嫩国内主要的

社会集团都整合进国家政体框架之内，避免了重要利益集团被排除的情况，

在“民主”层面满足了罗伯特·达尔所谓的参与或包容性的尺度; ① 1990 年，

作为内战危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塔伊夫协议》版本的协和式教派政体再

次被诉诸实践并沿用至今。在消极影响方面，《民族宪章》形态的协和式教

派政体具有非常明显的固有缺陷和衍生性弊端。如果我们细致考察上述因

素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就不难发现制度设计因素———在黎巴嫩的案例中

即表现为其教派分权制度的影响无处不在: 作为结构性因素，制度设计对

黎巴嫩政治进程的走向施加着深层影响，成为其他因素发挥作用的制度框

架; 同时，这一设计又限制乃至塑造了政治精英的行为、理性和互动方式，

由此直接或间接影响到黎巴嫩教派精英的政治参与乃至协和式政体本身的

稳定性。
( 一) 教派分权制度设计的僵化与失衡

在协和民主模式的 4 个特征中，利普哈特特别强调 “大联盟”因素，即

“大联盟”中精英必要的态度和行为是协和民主得以构建和维系的先决条

件。② 而这一点恰是协和民主模式重大的理论缺陷之一: 由于协和式政体本身

并不能在精英间产生积极的合作动机，精英间的合作常常是策略性的，具有

先天的脆弱性; 比例制和相互否决权的原则，反而可能加剧精英间的竞争;

制度性或非制度性因素导致的不平衡乃至排外性，则极易造成精英联盟解

体。③ 上述理论批评在黎巴嫩的案例中都得到了印证。黎巴嫩协和式教派政体

一方面是前独立时期黎巴嫩国家形成、政体演化的历史遗产，另一方面也是

英、法、埃、叙等国在特定时期利益博弈的产物，因此同时具有僵化和失衡

的特点。具体表现为: 第一，黎巴嫩教派分权体制是特定时期教派精英间利

益分配固定化、合法化的结果，因而既无法反映黎巴嫩国内长时段人口变化

·97·

①

②

③

［美国］ 罗伯特·达尔: 《多头政体: 参与和反对》，谭君久、刘惠荣译，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第 16 ～ 17 页。

Arend Lijphart，“Typologies of Democratic System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1，No. 1，

Apr. 1968，pp. 22 － 24.
Brenda M. Seaver，“The Ｒegional Sources of Power － Sharing Failure: The Case of Leban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 115，No. 2，Summer 2000，pp. 252 － 253; Simon Haddad， “Lebanon:

From Consociationalism to Conciliation”，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Vol. 19，Issue 3 － 4，Dec. 2009，

pp. 399 － 400; ［英国］ 米歇尔·E·布朗、［法国］ 苏米特·甘古力: 《亚太地区的政府政策和民族关

系》，张红梅译，东方出版社，2013 年版，第 5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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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教派间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也无力回应新兴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

诉求。基于路径依赖效应，既得利益集团强烈倾向于维持现状，边缘群体则

要求改变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最终造成政体运行的内部阻力不断增大。第

二，黎巴嫩是极少数在行政、立法乃至军事机构的各个层级都严格遵循比例

制原则的国家，即各层级政府公职在各教派间按人口比重分配，且后内战时

期内阁更明确地贯彻了否决制原则，作为结果，有关政治资源配额的争夺一

直是教派间乃至教派内精英争夺的焦点，否决制则使得黎巴嫩政府效率低下、

屡屡陷入政治死结。第三，更为危险的是，1943 年 《民族宪章》的权力分配

方案存在明显失衡，马龙派总统所主导的行政机构控制着利益分享，① 其他教

派，尤其是什叶派的利益则未得到有效表达，从而为精英联盟的稳定性埋下

了极大隐患。由此可见，黎巴嫩国内政治稳定性欠佳———第一共和国( 1943 ～

1990 年) 时期经历两次内战，第二共和国 ( 1990 年至今) 时期政治危机不

断，制度设计本身的缺陷难辞其咎。

制度设计的僵化与失衡对黎巴嫩各教派精英的政治参与模式同样产生了

重要影响，既限定了不同政治角色间互动的框架，又为其提供可利用的政治

机会，甚至对特定群体的政治诉求产生影响。第一，僵化的教派体制很自然

地将新兴社会阶层、边缘群体推向社会运动乃至现代政党组织，在特定时期

为德鲁兹精英转向“反体制”政治提供了政治机会———卡迈勒·琼布拉特依

托于社会进步党的政治活动，对日益政治化的农民、学生、城市下层贫民的

动员与组织，皆利用了教派政体的僵化性、封闭性。第二，僵化的比例制原

则也决定了德鲁兹两大派系必然围绕有限的政治资源展开激烈争夺，从而为

在教派政体中处于主导地位的马龙派总统或外部力量提供了操控的空间，而

这种教派分权制框架内的教派内派系斗争在夏蒙 ( 1952 ～ 1958 年) 、谢哈卜

( 1958 ～ 1964 年) 和叙利亚主导后期 ( 2000 ～ 2005 年) 表现得尤为明显。第

三，对德鲁兹精英而言，《民族宪章》将德鲁兹派排除在总统、总理、议长等

3 个最高权力职位之外，意味着本教派未得到与其历史贡献相匹配的公正对

·08·

① 独立后，经过修订的黎巴嫩宪法第 53 条规定: “总统有权任命和解职部长，包括总理。他有

权任命官员出任国家职位，除非法律规定了其他任命方式。”第 55 条规定: “在经过内阁批准的情况

下，总统有权在议会任期期满前颁布法令解散议会。”See The Lebanese Constitution: A Ｒeference Edition
in English Translation. Prepared by Dept. of Political Studie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Beirut: Khayat，1960，pp. 21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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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成为“被剥夺的建国者”，① 因而可以说，《民族宪章》的制度设计直接

导致德鲁兹精英滋生政治被剥夺感，这种不满情绪在前内战时期由马龙派主

导的政治框架内表现得尤为强烈。

( 二) 选举制度的排他性

选举制度是黎巴嫩教派分权体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黎巴嫩协和式教

派政体的运行与维系密不可分。自 1943 年独立至今，黎巴嫩共经历了 14 次

议会选举，其中 1960 年《选举法》奠定了当前黎巴嫩选举制度的 5 个核心原

则和程序。第一，候选人按教派身份参与竞选，即候选人根据个人教派身份，

竞争其所在选区内指定给其所属教派的特定议席数; 第二，实行投票中 “一

人多选”的原则，即选民不论其教派如何，可根据其所在选区内议席的教派

分配情况，选择为本选区内的特定候选人或所有候选人投票; 第三，选票形式

表现为“一票多人”，即选民在一张空白或事先印好的选票上为所有候选人或竞

选名单投票; 第四，形成相对多数决制的计票方式; 第五，选区划分数次经历

变更，但 1960 年以来基本保留了多名额 ( 2 ～8 个议席) 小选区的特点。②

就其效果而论，“一人多选”理论上保障了每名当选议员都代表了其选区

内各教派的所有选民。然而，鉴于对其他教派候选人的信息渠道不足，普通

选民在选择非本教派候选人时，常常受到本教派内候选人竞选宣传的影响乃

至左右，其结果就是一方面同选区内不同教派的政治精英被迫组成临时的竞

选联盟，以尽可能赢取其他教派民众的选票，另一方面教派内部不同派系在

选举中常诉诸其他教派精英、外部力量结盟的方式打击本教派政敌，从而加

·18·

①

②

Yusri Hazran，op. cit. ，pp. 224 － 225. 由于与总统、总理、议长等 3 个黎巴嫩最高权力职位无

缘，内战期间 ( 1975 ～ 1990 年) 黎巴嫩德鲁兹领袖多次提出建立一个由德鲁兹人担任议长的参议院:

1983 年，“德鲁玆最高委员会”发布一项政治改革方案，其间提出建立一个穆斯林、基督徒议席数相

同、黎巴嫩六大教派代表权平等的参议院，由德鲁玆成员担任议长; 1985 年《三方协议》的“去教派

化”改革方案，同样提出建立一个由德鲁玆派议长领导的、保留教派代表制的参议院; 参加 1989 年塔

伊夫会议的议员中，唯一健在的德鲁兹议员再次提出建立一个以德鲁兹议长为首的参议院。See As’
ad AbuKhalil，“Druze，Sunni and Shiite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Present － Day Lebanon”，Arab Studies
Quarterly，Vol. 7，No. 4，1985，p. 34; Nawaf Salam，“Taif Ｒevisited”，in Theodor Hanf ＆ Nawaf Salam
ed. ，Lebanon in Limbo: Postwar Society and State in an Uncertain Ｒegional Environment，Baden － Baden:

Verlagsgesellschaft，2003，p. 51; Theodor Hanf，Coexistence in Wartime Lebanon: Decline of A State and Ｒise
of A Nation，London: Centre for Lebanese Studies ＆ I. B. Tauris，1993，pp. 307 － 308，585.

自 1992 年黎巴嫩议会选举起，选民在其所在选区内改为跨教派的竞选名单、而非独立的候选

人投票，但仍保有选择该名单外候选人的权利。See Benjamin Mac Queen，“Lebanon’s Electoral System:

Is Ｒeform Possible?”，Middle East Policies，Vol. XXIII，No. 3，Fall 2016，pp. 74 －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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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了教派内竞争与碎片化。“一票多人”则为教派精英买卖选票、操纵选举提

供了极大便利。“简单多数决”降低了选举结果的代表性，同时也决定了选区

划分———因其决定了某一选区内的教派人口构成而成为影响选举结果的最重

要因素之一。选举制度对黎巴嫩国内政治稳定性的影响是间接而微妙的。一

方面，选举为普通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机会，理论上应有助于政治稳定; 另

一方面，黎巴嫩的选举制度显然有利于既有的教派精英主导下的政治格局，

不利于新兴政党、团体的兴起或全国性的政治动员，同时选举原则与程序无

疑起到强化公民教派身份认同的作用，后者则是黎巴嫩协和式教派政体的根

基，就长期效果而言又显然不利于黎巴嫩的政治稳定。

相比之下，黎巴嫩选举制度对教派精英的政治参与产生直接和明确的影

响: 它既限定了各教派间和教派内的政治互动模式，也为各教派精英、国家

元首乃至外部势力的政治操控留下了重要空间。具体到德鲁兹派，黎巴嫩选

举制度对德鲁兹精英的政治行为及采取的策略既形成限制，又形成保护; 既

可能提供助力，也可能施加阻遏。前内战时期，考虑到黎巴嫩德鲁兹派人口

几乎全部集中于黎中南部的 6 个地区，但在上述任一地区又非绝对人口多

数; ① 同时考虑到由马龙派总统主导的权力格局，内战前德鲁兹精英的政治影

响力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教派局限性和依附性。卡迈勒·琼布拉特在其政治

生涯中，始终强烈呼吁修订现有选举法，② 正是出于突破上述权力困境的考

虑。在黎巴嫩后内战时期，考虑到跨教派意识形态政治的破产、转向内阁制

后议会政治重要性的凸显，以及什叶派、逊尼派崛起的政治现实，德鲁兹政

治精英开始竭力利用传统的选举机制，维护本教派、派系在黎巴嫩议会政治

乃至权力格局中的影响———瓦立德·琼布拉特始终控制着一个 10 ～ 12 人左右

·28·

①

②

黎德鲁兹派聚居的 6 个地区教派人口构成情况如下: ( 1) 在马腾，德鲁兹派占当地人口总数

的 30% ，马龙派占 51% ; ( 2 ) 在贝耳卜达，德鲁兹派占当地人口总数的 18% ，马龙派占 48% ;

( 3) 在阿莱，德鲁兹派占当地人口总数的 46% ，马龙派占 29% ; ( 4 ) 在舒夫，德鲁兹派占当地人口

总数的 31% ，马龙派占 34% ，逊尼派占 22% ; ( 5) 在拉什亚，德鲁兹派占当地人口总数的 37% ，逊

尼派占 28% ，希腊东正教派占 25% ; ( 6) 在麦尔季欧云，德鲁兹派占当地人口总数的 13% ，什叶派

占 45%。See Etienne de Vaumas，1955，quoted from Michael C. Hudson，The Precarious Ｒepublic: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in Lebanon，Boulder and London: Westview Press，1985，p. 27.

参见 1949 年社会进步党章程及 1975 年《黎巴嫩政治体制改革过渡方案》，Al － Hizb al －
Taqaddumī al － Ishtirākī，Mīthāq al － Hizb al － Taqaddumī al － Ishtirākī，Bayrūt: ［s. n. ］，1949，p. 68;

SāmīDhubyān，Al － Harakah al －Wataniyyah al － Lubnāniyyah: al － Mādīwa － al － Hādirwa － al － Mustaqbal
min ManzūrIstirātījī，Bayrūt: Dār al － Masīrah，1977，pp. 374 －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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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会党团，① 这也是他本人乃至德鲁兹派在黎巴嫩权力格局中持续扮演举足

轻重角色的基石。此外，不同时期国内外主导性的政治力量同样可通过操纵

选举，特别是通过选区划分来遏制、打击反对派政治精英，或维护、增进政

治盟友的利益，前者体现如夏蒙在 1957 年议会选举中对卡迈勒·琼布拉特的

打压，后者则以 1992 年、1996 年议会选举中叙利亚政府对瓦立德·琼布拉特

的支持为典型例证。
( 三) 外部政治利益集团的影响

内外政治的“联动性”是黎巴嫩政治的重要特点和一大痼疾，主要表现为

外部因素对黎巴嫩国内政治的渗透与影响，其症结可归至黎巴嫩教派分权的制

度设计及其弊端: 一方面，基于教派政体利益分配的本质，黎巴嫩各教派精英

常常选择谋求特定地区、国际盟友支持，以维护扩大自身政治利益，后者基于

地缘政治利益考虑也积极卷入黎巴嫩国内政治; 另一方面，制度设计和政策因

素造成了黎巴嫩的“弱国家”本质，在国家缺乏“震慑”和“保障”能力的情

况下，教派群体很自然地寻求外部势力的支持以确保自身生存需求，而国家强

制力和共识的缺失也为外部因素的渗透和影响提供了便利。② 就黎巴嫩教派政体

而言，影响系统运转的外部因素既包括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也包括超国家

的意识形态因素等。这些因素可能通过多种机制对其国内政治产生影响: 传统

的教派或宗教文化纽带; 教派精英与外部盟友间长期或短期的利益联系; 意识

形态宣传机制，如特定教派精英被纳赛尔主义、逊尼派 － 什叶派教派矛盾等政

治话语所绑架; 外部军事干预，如巴勒斯坦、叙利亚、以色列等外部军事力量

的直接介入。就效果而言，在大多数情况下外部因素的渗透和影响显然不利于

维护黎巴嫩国内政治稳定，然而在少数利益攸关方已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外部

因素也可能成为维持黎巴嫩政治运转的最重要动力。例如，1990 ～ 2000 年，受

西方默许，叙利亚主导下的黎巴嫩政治发展就是最显著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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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id el Khazen，Lebanon’s First Postwar Parliamentary Election，1992，pp. 7，56; Paul Sa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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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期，外部环境因素一直对黎巴嫩国内政治走向施加着重要的乃至决

定性的影响，因此也成为各教派精英在政治抉择中重点考量的因素。对于德鲁

兹派而言，如何根据地区、国际局势走向及意识形态潮流灵活地调整自身立场

和政治参与模式，则成为教派精英维持教派利益乃至自身政治生存的关键，这

一点在琼布拉特家族两代领导人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卡迈勒·琼布拉特在 50

年代后期转向纳赛尔主义，在 60 年代后期转向亲苏、亲巴勒斯坦的左翼政治，

显然都与其对黎巴嫩周边地区乃至冷战格局变化的考量密不可分; 1975 ～ 1976

年最终决定武力推动体制变革，同样基于其对当时黎巴嫩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全

面解读 ( 尽管是错误的) 。此外，与什叶派、逊尼派不同，德鲁兹派与任一地

区、国际力量都不存在深刻的历史文化联系或利益绑定，且教派传统领袖因享

有其派系拥护者的无条件支持而享有意识形态的“不谬性”。① 因此，德鲁兹精

英享有黎巴嫩其他教派精英难以享有的极大政治灵活性，可根据对外部环境及

自身利益的判断自由调整其政治立场: 内战结束以来，瓦立德·琼布拉特与叙

利亚政府间关系经历了由合作到破裂、由缓和到再次破裂的剧烈波动，已然将

上述灵活性以及德鲁兹精英的政治实用主义策略演绎到了极致。

上述制度设计的弊端，加之黎巴嫩固有的社会文化生态，共同决定了其

“强社会、弱国家”的本质，具体表现为: 第一是国家强制力的孱弱、对社会

经济生活规管能力的薄弱以及塑造强有力国家认同的失败。从制度设计的角

度来看，教派分权政体本质上是一个教派精英利益分配的封闭性体系。为维

护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既得利益教派精英满足于维持国家的资源配置功能

及其自身作为教派利益代言人和保护者的角色。基于这一出发点，教派精英

主导下的黎巴嫩政府长期执行着一系列无助于甚至有悖于国家建设、社会整

合目标的政策。在社会经济领域，黎巴嫩政府在教育、卫生、社会服务等部

门的公共支出，长期未能回应国内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客观需求，

而是以人口和教派原则作为分配准则，结果导致国内发展失衡问题愈发严重;

同时，教派性政党则通过教派性的公共服务系统扩大其庇护网络，与国家争

夺公民忠诚。② 在文化教育领域，黎巴嫩政府对教派色彩浓重的私人电视媒体

缺乏控制和监管，对私立学校中的宗教教育也缺乏监管，黎巴嫩国内私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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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教育长期并存，且缺乏统一的教育理念，结果就是国家无力通过教育、

媒体等渠道塑造强有力的国家认同。① 在军事领域，黎巴嫩政府在国内并未实

现对强制力的合法垄断，长期默许真主党及其他武装组织的存在; 相比之下，

黎巴嫩政府军、安全部队构成复杂且软弱无力，既无力为公民提供坚实的生

存安全保障，也无力解决国内突发性的重大争端与冲突、抵制外部势力渗透。

上述政策在加深教派间社会区隔、维持现有制度设计的同时，也从反面强化

了黎巴嫩的弱国家本质，显然不利于国内的政治稳定。

第二，在不同时期，黎巴嫩的弱国家本质也为教派精英的政治抉择提供

了广阔的政治机会。对德鲁兹精英而言，共识性国家认同的缺失，为 20 世纪

50 ～ 70 年代泛阿拉伯主义、左翼和亲巴勒斯坦意识形态在黎巴嫩的滥觞创造

了条件，也最终成就了左翼领袖卡迈勒·琼布拉特。国家强制力的孱弱则为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以来巴解组织在黎巴嫩国内的活动、黎巴嫩国内社会团体

军事化创造了条件，成为琼布拉特走向武力推动体制变革的必要前提，也是

理解 2008 年 5 月真主党同社会进步党武装冲突的重要背景。

第三，自 2014 年 5 月延续至 2016 年 10 月的黎巴嫩总统缺位危机，可以

说这一危机是黎巴嫩教派分权体制诸多缺陷的集中反应: 制度设计的利益分

流本质，决定了各教派间、教派内精英迟迟无法就总统人选及相关分配方案

达成共识; 议席党派构成、总统选举规则以及精英共识缺失，使得总统选举

不得不一再推迟; 由于“涉及后叙利亚危机时期权力的重新分配，新总统必

须体现教派、党派之间的微妙平衡”，② 叙利亚内战僵局决定了其长期难产。

尽管选举僵局在 2016 年 10 月 31 日被最终打破，但 2005 年以来两次严重的总

统缺位危机已然证明黎巴嫩教派分权政体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在地区局势

动荡的背景下黎巴嫩国内政治稳定仍将面临重大挑战。

结 语

1943 年独立以来，黎巴嫩的协和式教派分权体制经历了“建立 － 维系 － 崩

溃 －重建”的完整循环。期间，受限于制度固有缺陷、外部政治环境、教派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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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派系竞争及独特历史经验等因素的复杂影响，黎巴嫩德鲁兹派精英的政治参

与模式也经历了由体制内传统派系政治、体制外激进左翼政治、国家崩溃时期

的教派武装割据，最终回归体制内教派政治的循环。可见，黎巴嫩协和式教派

分权体制虽基本保障了包括少数族裔在内的各教派的政治参与，但该制度框架

内黎巴嫩的政治稳定性仍十分脆弱，其诸多制度性弊端———宪政结构的僵化失

衡、选举制度的封闭性、外部因素的渗透性、弱国家的本质，使得国内政治运

行长期无法实现真正的协和有序。黎巴嫩德鲁兹派的案例表明，实现持久的政

治稳定不仅需要打破当前中东多族群国家封闭性的霸权政体、保障广泛的政治

参与，而且应照顾到国内重要宗教、族裔群体历史经验、身份认同的独特性，

对德鲁兹派如此，对叙利亚阿拉维派、伊拉克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同样如此。

重新审视利普哈特的协和式民主模式，黎巴嫩的历史经验对中东多元社

会的冲突治理、制度设计乃至国家建构，具有深刻的反思和参照意义。首先，

对于当前正在寻求危机解决乃至体制重建的中东多族群国家而言，黎巴嫩的

案例表明在包容性的基础上保障权力分享和政治参与只是实现危机解决和政

治重建的一个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塔伊夫协议》的签订与维系是共识性的

政治重建方案、冲突各方积极或消极的和解意愿、有利的地区和国际环境共

同作用的结果; 对当前叙利亚危机的解决而言上述 3 个条件同样缺一不可，

包容性政府仅是政治解决方案中必要的一部分。其次，黎巴嫩的案例表明，

大规模的教派、族裔冲突可能为多族群国家政治精英达成和解、共识造成极

大困难，因而政治重建初期外部力量的支持就极为重要，且考虑到路径依赖

效应、战后初期民族和解政府的政策目标及其执行情况将极为关键。制度设

计层面，黎巴嫩式的协和式政体对解决中东政治文化多元性的顽疾而言可谓

一剂“猛药”，其中行政、司法职位的教派比例制、教派比例性的选举制度尤

其绝非其他中东多族群国家效仿的范本，但其中精英制衡和权力分享的理念

却极为宝贵，这些积极成分也为后萨达姆时期伊拉克的制度设计所吸收: 在

最高行政职位的分配方面，当前伊拉克逊尼派、什叶派、库尔德人领袖间相互

制衡; 选举制度在保证少数族裔份额的同时保持开放性，一定时期内虽然可能

为教派性政治动员所利用，却也为跨教派世俗政党的生存留下了生存空间。①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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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黎巴嫩的案例表明，积极推动国家建构是多族群国家实现长期政治稳定

的基础，经历政治重建的政府尤其应确保向公民提供基本的安全和社会服务，

以削弱教派性团体的影响; 尽可能保护多元共存的社会文化生态，避免将教

派、族裔认同政治化; 同时对教育、文化、媒体机构加以适当的监督与规管，

以便塑造包容合作的政治氛围和强有力的国家认同。

Interpretation of Political Sectarianism from the Druze
Community’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Lebanon

Li Haipeng

Abstract: The sectarian system in Lebanon is a typical case of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in the Middle East，during the formation of which the Lebanese Druze played

a key role. Since its independence in 1943，Lebanon’s consociational system has

undergone a complete cycle of building，maintenance，collapse and reconstruction.

Limited by factors such as the inherent flaws of the system，the external political

environment，the intra － sectarian political dynamics，and the unique historical

experience，the Druze elites in Lebanon also experienced a complete cycle in their

pattern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starting from traditional sectarian politics to radical

left － wing politics，through armed sectarian separatism，and going back to traditional

sectarian politics within the system. The case of the Druze of Lebanon shows that although

consociational system can basically guarantee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minority

groups，there are considerable hidden risks in its stability due to multiple reasons. As a

potential option for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facing the task of crisis resolution or state

reconstruction，the Lebanese model must be dealt with critically.

Key Words: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Political Sectarianism; Lebanon;

Druz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tability

(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冯基华)

·78·


